2024年开展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内财监〔2019〕1343）、《内蒙古自治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21〕5号）的相关要求，莫旗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旗本级财政支出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评价结果汇总如下：
莫旗财政局2024年共选取“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呼伦贝尔市财政局、教育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项目”、“2024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项目”、“登特克镇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示范试点项目”、“2024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粮油单产提升）项目”等13个财政重点支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项目进行重点评价，涉及资金34,097.61万元；覆盖莫旗财政局经贸股、教科文股、社会保障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股、农牧业股、债务办。
    二、绩效评价结果
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结果明细表
	2024年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业务股室
	预算单位
	文号
	资金项目名称
	备注
	得分
	等级

	1
	经贸股
	农科局
	呼财贸（2023）1302号
呼财贸（2024）341号
	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1,000.0 
	92.45
	优

	2
	教科文
	教育局
	呼财教（2023）1428号
	呼伦贝尔市财政局、教育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项目
	4,451.0 
	91.95
	优

	3
	社会保障股
	殡葬服务中心
	呼财社〔2023〕1274号、呼财社〔2024〕446号
	2024年殡葬基本服务补助资金
	28.00 
	83.78
	良

	4
	社会保障股
	就业服务中心
	呼财社〔2023〕1372号、呼财社〔2023〕1375号、呼财社〔2024〕458号、呼财社〔2024〕459号
	2024年就业补助资金
	1,857.49
	84.82
	良

	5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股
	自然
资源局
	呼财资环〔2024〕202号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项目
	891.17 
	91.12
	优

	6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股
	登特科
政府
	呼财资环〔2024〕329号
	登特克镇农村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治理示范试点项目
	1,280.40
	93.71
	优

	7
	农牧业股
	农科局
	呼财农〔2024〕927号
	2024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粮油单产提升）
	976.00 
	92.91
	优

	8
	农牧业股
	农科局
	呼财农〔2024〕662号
	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一喷多促）
	977.00 
	93.65
	优

	9
	农牧业股
	农科局
	呼财债〔2024〕501号
	巴彦东方红农场等4处人饮巩固提升项目
	157.00 
	82.53
	良

	10
	农牧业股
	农村经营指导与产业服务中心
	呼财农〔2023〕1365号
	2024年呼伦贝尔市莫旗西瓦尔图镇东向阳村1.0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571.07
	83.92
	良

	11
	农牧业股
	民族事务委员会
	呼财农〔2023〕1211号
	衔接资金-莫旗登特科镇郭尼村街道水泥路硬化项目
	160.00 
	97.64
	优

	12
	农牧业股
	水利局
	呼财农〔2023〕1423号
	莫旗西瓦尔图河河道治理工程
	4,513.00
	81.69
	良

	13
	债务办
	莫旗工信局（城投公司）
	呼财债〔2023〕699号
	智能化冷链物流配送
项目
	15,235.48 
	84.87
	良

	合计
	
	——
	——


注：绩效评价共分4个等级：综合得分90-100分为“优”；综合得分80-89分为“良”；综合得分60-79分为“中”；综合得分0-59分为“差”。
三、存在问题
本次出具的13份绩效评价报告，共指出预算项目存在的问题29个，经过分析发现主要集中在预算资金管理方面、项目组织实施等方面。主要问题如下：
（一）预算资金管理方面	
[bookmark: _GoBack]预算编制不合理，预算资金与实际支出不匹配。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项目最初预计支出891.17万元，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实际使用资金为812.167739万元，实际支出较预计支出减少了79.002261万元，偏差率为8.87%，预算资金高于实际所需。这种资金规模上的差异，反映出预算编制在前期测算环节缺乏对实际需求的精准把握，导致预算资金存在虚高现象，未能实现资金规划与实际支出的合理匹配；
（二）项目组织实施方面
1.项目资料管理不健全。在对呼伦贝尔市财政局、教育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项目现有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与核查时，发现项目资料管理存在不健全问题。具体表现为：在目前提供的全部资料中，与项目直接关联的2020、2022年绩效目标表、财务及业务管理制度文件均处于缺失状态。作为明确项目预期成果、衡量实施效果的核心依据，绩效目标表的缺失会使项目团队缺乏清晰的工作导向——既无法围绕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各项任务，也使项目考核与评估失去了参照标准，难以客观评判实施成效。而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文件的缺失，则削弱了项目管理的基础保障体系：前者无法为资金使用提供规范指引，增加了财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后者难以对业务流程操作形成有效约束，降低运作效率，最终对项目整体合规性构成影响。
2.管理制度体系不完整，覆盖范围有明显缺口。2024年殡葬基本服务补助资金项目仅制定财务制度，未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存在资产流失风险，且监督机制缺失。

四、相关建议
（一）强化预算全流程管理，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
1.强化预算编制的精细化与前瞻性：在编制预算前，对项目各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结合过往类似项目经验及当前实际需求，明确各项支出的具体内容、数量、单价等，确保预算项目与实际执行需求高度匹配。例如，对于设备采购、工程施工等重点支出项，需提前核实市场价格、施工方案等，避免预算编制的笼统性和随意性。
2.建立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核查，对比预算计划与实际支出的差异，及时发现未按原计划支出的项目，并分析原因。可借助信息化管理工具，实时记录资金流向，确保每一笔支出都有迹可循，便于及时预警和干预。
3.完善预算调整审批流程：当出现预算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时，需建立规范的调整审批机制。确需调整的支出项目，要说明调整原因、调整金额及对项目整体的影响，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避免随意变更预算，保证预算调整的合理性和严肃性。
（二）加强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制度
1.及时补充关键资料。组织项目核心团队成员，依据项目立项文件、前期规划以及相关政策要求，尽快编制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绩效目标表，明确项目的具体目标、衡量指标、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等内容，确保目标清晰可量化。同时，梳理项目涉及的财务和业务管理要点，参考行业内类似项目的成熟制度，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文件，对资金使用流程、审批权限、业务操作规范等进行详细规定，确保制度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建立资料归档机制。指定专人负责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工作，明确资料归档的范围、标准和时限。在资料补充完善后，及时将绩效目标表、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文件等关键资料纳入归档范围，按照类别进行有序存放，并建立资料台账，详细记录资料的名称、形成时间、存放位置等信息，方便查阅和管理。

